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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LOUD MUSIC INC.
雲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99）

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的表決結果

雲音樂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4年10月30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
特別大會」）上，列載於2024年10月15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的決議案以一股一
票方式進行投票表決。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動議待新名稱被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在公司名冊內，本公司的名稱將由「Cloud Music 
Inc .  雲音樂股份有限公司」更改為「NetEase 
Cloud Music Inc. 網易雲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並動議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進行其全權酌
情認為必要或恰當的一切行動及事宜及簽署所
有文件或作出有關安排，以促使上述更改本公
司名稱生效。」

144,364,511
(100%)

0
(0%)

附註：

(a) 上述本公司股份（「股份」）數目及投票百分比乃根據親身、由授權公司代表或委任受委代
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股東」）所持有之股份總數計算。

(b) 由於第1項決議案獲得不少於75%的票數贊成，故有關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本公司的特
別決議案。

(c) 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
216,284,211股（「發行在外的股份」）。於股東特別大會的記錄日期，本公司持有庫存股份
（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為331,550股（「該等庫存股
份」），及該等庫存股份已從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就股東大會上提出的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
股份總數中剔除。為免生疑問，該等庫存股份持有人已放棄投票及本公司確認其並未就該
等庫存股份在股東特別大會上行使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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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
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e) 概無持有發行在外的股份的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
投票。任何持有發行在外的股份的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任何提呈決議案投票時概不受
任何限制。

(f) 概無持有發行在外的股份的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0月15日之通函中表明彼等打算
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g)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
員。

(h) 執行董事丁磊先生、李勇先生及王燕鳳女士、非執行董事李日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盧英傑先生、顧險峰先生及許忠先生出席了股東特別大會。

承董事會命
雲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丁磊先生

香港，2024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丁磊先生、李勇先生及王燕鳳女士，非執行
董事李日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盧英傑先生、顧險峰先生及許忠先生。


